
附  件：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2026年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任务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时间安排
	牵头科室、单位
	配合科室、单位

	一、日常检查

	1
	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危废单位、重点排污单位、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2
	严厉打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整治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在线监控第三方运维机构、第三方检测公司、第三方环评编制单位等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3
	涉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企业综合治理与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重点行业企业
	第二、第三季度
	大气环境股

大队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4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环境治理项目及其配套设施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
	涉及脱硫脱硝、煤改气、挥发性有机物回收、污水处理、化工行业污染物治理、粉尘治理、RTO焚烧炉等七类环境治理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
	第三、第四季度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5
	协助省级督查办摸排典型案例（含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督察）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督察方案》
	各县市区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相关股室
	

	6
	配合省级督查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各县市区
	第二季度
	相关股室
	

	7
	配合省级督查办督察整改“回头看”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
	相关县市区
	第三季度
	相关股室
	

	8
	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审核评定
	《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审核评定的A级、B级和绩效引领企业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气环境股
	法制股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大队

	9
	噪声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噪声污染投诉集中的工业企业和建筑施工；夜间达标率偏低的3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周边企业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气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0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报告核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等8个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业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气环境股
	大队

	11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企业监督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销售、使用等企业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大气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2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市级、县级质量抽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指南》
	已实施土壤污染隐患排查的重点监管单位
	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3
	规模以上畜禽养殖企业抽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规模以上畜禽养殖企业
	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14
	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及日常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涉危险废物单位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5
	涉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的企业现场检查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关于印发〈河南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4 年版）〉的通知》
	涉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生产、加工使用和进出口的企业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6
	涉及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研究、生产、进口和加工使用新化学物质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7
	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填报数据质量抽样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统计制度》
	生产、加工使用统计调查范围内化学物质的企业
	第一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8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等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19
	核与辐射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
	全市核技术利用单位
	第三季度
	辐射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20
	重点工业企业监测数据质量提升行动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
	重点工业企业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21
	垃圾发电厂二噁英排放监督性监测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2026年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生活垃圾和医疗废物焚烧发电厂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大队

	2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排污许可证落实情况抽查检查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6年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固定污染源企业
	第三季度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行政审批中心
	大气环境股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23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工作检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涉环境污染物产生企业事业单位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大气股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辐射股
大队

	24
	非道路移动源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各地禁用区公告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含机场、港口、铁路货场、物流园区、工矿企业、施工工地）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大队

	25
	油气回收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油品储运销企业
	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水、土壤生态环境股
大队

	二、个案检查

	1
	非现场监管推送问题线索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
	推送问题线索（主要含自动监测数据异常、‌用电与工况监控异常、‌高值区域热点区域预警等‌）的涉气、涉水企业
	/
	大队
	相关业务科室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2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线索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含企业移动源）
	/
	大气环境股
大队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南阳生态环境监测与安全中心方城分中心

	三、专项检查

	1
	重型货车环境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重型货车检验机构、运输企业、维修机构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
	大队
	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股



